
112年修正 

臺北市中山區健康服務中心  「檔案應用」作業流程圖 
辦理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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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郵寄申辦、傳真申辦、網路申辦。 

總處理時限：30日(含假日/日曆日)。 

補正時限：如有補正資料者，業務單位審核自申請人、管理人或代表人補正之日起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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